
                                                                        

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採認辦法 

                                        20290-002 
                                                   中華民國 105 年 8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8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一條 為積極鼓勵食品科技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參與各項檢定證照考試，以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食品科技系學生通過技能檢定 

證照採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認定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檢定證照種類及名稱如下表：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等級 發證（照） 

政府機關 西餐烹調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食品檢驗分析 乙、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化學 乙、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餐烹調（素） 乙、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餐烹調（葷） 乙、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西點蛋糕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麵包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餅乾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烘焙食品-西點蛋糕、麵包 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肉製品加工-乾燥類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肉製品加工-調理類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肉製品加工-乳化類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肉製品加工-顆粒香腸、醃

漬類 
乙、丙 勞動部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等級 發證（照） 

政府機關 中式米食加工-特殊漿團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式米食加工-熟粉類、一

般膨發類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式米食加工-米粒類、米

漿型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式米食加工-米粒類、一

般漿團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

糕(漿)皮類 
乙、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式麵食加工-發麵類 乙、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中式麵食加工水-調（和）

麵類、發麵類 
乙、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飲料調製 

 

丙 勞動部 

政府機關 營養師 專技高考 考選部 

政府機關 食品技師 專技高考 考選部 

英文證照 全民英檢 
初級 

中級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

中心 

英文證照 多益測驗 各級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等級 發證（照） 

英文證照 

 

(CSEPT)大學校院英語

能力測驗 

 

各級 

(LTTC)The language 

Training&Testing 

Center「財團法人語言

測驗訓練中心」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應用 乙、丙 勞動部 

其他 
Microsoft Office 專家認

證(Microsoft Office 
各級 微軟 

其他 
微軟商務認證專家級

(MCAS) 
各級 微軟(new) 

其他 
電腦專業能力測驗-相關測

驗 

特優級 

優級、甲級 

乙級、丙級 

初級 

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

學會 

其他 TQC 相關電腦測驗 

專業級 

進階級 

實用級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

會 

其他 

Microsoft 系列、中文輸入

測驗、英文輸入測驗、網際

網路標準級、電子商務 

專業級 

標準級 

CCEA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

發展協會 

其他 
(新增)自來水事業技術人

員 
丙 勞動部 

其他 CPR 合格證書 無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

田綜合醫院 

其他 
(新增)保健食品初級工

程師 
初級 

(FIRDI)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ITRI)工業技

術研究院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等級 發證（照） 

其他 
(新增)保健食品研發工

程師 
中級 

(FIRDI)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ITRI)工業技

術研究院 

第三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系補助在校學生考取證照獎勵辦法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7年 6月 20 日系所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9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年 10 月 7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年 6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 年 09月 0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7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